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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101 年 5 月 18 日第 123 次行政會議通過，101 年 6 月 7 日第 31 次校務基金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13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2 年 4 月 18 日第 34 次校務基金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第 15 點 

104年6月12日第146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第2.4.6點，104年6月17日第4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2.4.6點 

一、為落實學習預警、建立學生課業輔導機制，提昇學習成效，特訂定「國立高雄大學

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課業需要輔導者為實施對象，同學得主動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但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各系、所必須列為追蹤輔導對象，並優先實施課業輔導： 

(一)學業成績有一學期達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者。 

(二)導師、任課教師或系、所反映，有課業輔導需求之弱勢生或境外學生。 

(三)經學習預警機制通報，導師或系、所認為須予追蹤輔導者。 

(四)導師、任課教師或系、所反映，須予追蹤輔導者。 

三、課業輔導以系、所為辦理單位，但輔導課程屬跨系或跨院者，得由各院協調相關教

學單位協助實施。 

四、學習預警包括下列方式： 

(一)教務處(註冊組)應於每學期開學前， 

1.將前一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學生名單及成績，通知系、所主

管、導師、學生及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2.將前一學期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之境外學生名單及成績通知國際處。 

(二)教務處(註冊組)應於第12週前， 

1.將期中考不及格學生名單，通知各系、所主管、導師、學生及學務處(諮商輔

導組)。 

2.期中考不及格的修讀學位境外學生名單通知國際處。 

(三)各任課教師不論是否進行期中評量，應於每學期第12週前告知修課學生學習狀

況。 

(四)各任課教師發現有學習狀況低落之學生應隨時通知系、所，並由系、所轉知導

師或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五)導師針對前一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之導生進行關懷追蹤，填具

「二一學生關懷追蹤表」了解原因。 

五、課業輔導由各系、所評量輔導對象的需求、意願及可用資源，擇定下列適當方式為

之： 

(一)授課教師利用Office Hour提供課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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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課教師於班級進行學習分組，由同儕協助學習。 

(三)教學助理協助學習。 

(四)學長姐開設課輔課程。 

(五)系、所學生自行組成學習小組協助學習。 

(六)導師於導師時間提供課業諮詢。 

(七)轉介至學務處進行相關量表施測，協助輔導對象瞭解自己學習情況。 

(八)其他可提昇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之方式。 

六、課輔補助經費依下列規定： 

(一)各系、所針對因學習效能問題致前一學期達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學生、有課業

輔導需求之弱勢生或境外學生配置教學助理實施課業輔導者，由系、所向教務

處提出申請，每個案給予定額經費補助。 

(二)每學期補助每一系、所定額經費，由各系、所依輔導對象的需求、意願及其他

可用資源自行調配運用。但應依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三)、(四)目所列輔導

對象之優先順序執行。 

前項所列補助經費實際額度，由教務處依前一學期達二分之一不及格學生人數及每

學期可資運用經費擬案，提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決定之。 

七、課業輔導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計畫補助經費支應。 

八、各系、所應訂定學生課業輔導執行計畫，提報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據以實施，並副

知教務處及學務處。 

九、各系、所應依教務處、學務處、任課教師或導師提供資料，每學期建立課業輔導學

生名單，並追蹤學習輔導情形。 

十、各系、所對於課業以外原因造成學習狀況欠佳學生，及對第二點所列必須追蹤輔導

對象擬實施課業輔導而不願參加的學生，應轉介至學務處。學務處依輔導對象的需

求、意願及可用資源，啓動以下關懷輔導機制： 

(一)發關懷信件予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學生。 

(二)通知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學生家長協助關懷。 

(三)進行讀書策略量表評估。 

(四)依評估結果對學習不佳原因依以下類別予以分析：興趣性向不合、學習效能、

感情困擾、壓力適應及沈迷電玩、活動或外務過多、時間管理等問題。 

(五)依問題類別提供有關生涯興趣評量、學習策略研擬、兩性成長觀念建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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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解及時間管理之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諮商輔導。 

(六)追蹤輔導情形並回報系所及導師。 

前項各項所需經費由導師輔導活動經費支應。 

十一、各系、所應於每學期課業輔導結束後，填報每案課業輔導執行及成效評估表，連

同輔導紀錄表，送交教務處彙整提報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備查。 

十二、教務處每學期應彙整經費補助及使用情形，提報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備查。 

十三、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應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檢討經費補助及預警、輔導機

制執行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 

十四、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當年度優良教師、當年度優良導師組成，

以教務長為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1人為主席。

開會時，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教學服務組組長、註冊組組長、課務組組長、諮商

輔導組組長應列席。必要時，亦得邀其他相關人士列席。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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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課業輔導經費補助申請表 

（針對因學習效能問題致前一學期達二分之一不及格學生配置教學助理實施課業輔導） 

○○○學年度○學期 

申請系所： 課程名稱： 

預計輔導時數： 預計輔導人數： 

教學助理： 

申請補助經費：            元 

輔 

導 

實 

施 

方 

式 

 

申請單位 會辦單位 審核單位(教務處) 

 

填 表 人： 
 

 

系 主 任： 
 

 

 □通過 

□不通過 

 

審核單位核章：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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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系、所課業輔導學生名單 

○○○學年度○學期 

輔導原因代號：1.學業成績有一學期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2.經學習預警機制通報，導
師或系、所認為須予追蹤輔導者。3.導師、任課教師或系、所反映，須

予追蹤輔導者。4.學生主動提出。5.其他（勾選此項者請填寫輔導原因
說明）。 

輔導方式代號：1.授課教師利用 Office Hour 提供課業諮詢。2.授課教師於班級進行學
習分組，由同儕協助學習。3.教學助理協助學習。4.學長姐開設課輔課程。
5.系、所學生自行組成學習小組協助學習。6.導師於導師時間提供課業諮
詢。7.轉介學務處進行相關量表施測，協助輔導對象瞭解自己學習情況。
8.其他（勾選此項者請填寫輔導方式說明）。 

 

填表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序

號 
姓名 學號 

輔導原因 
（請填代號） 

學生參與 

課輔意願 
輔導方式 

（請填代號） 
備  註 

1    □是□否   

2    □是□否   

3    □是□否   

4    □是□否   

5    □是□否   

6    □是□否   

7    □是□否   

8    □是□否   

9    □是□否   

10    □是□否   

11    □是□否   

12    □是□否   

13    □是□否   

14    □是□否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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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課業輔導執行及成效評估表 
○○○學年度○學期 

課業

輔導

類別 

□授課教師利用 Office Hour 提供課業諮詢 

□授課教師於班級進行學習分組，由同儕協助學習 

□教學助理協助學習 

□學長姐開設課輔課程 

□系、所學生自行組成學習小組協助學習 

□導師於導師時間提供課業諮詢 

□轉介學務處進行相關量表施測 

□其他                              

系所名稱： 

課程名稱： 

輔導時數： 

輔導人數： 

輔導人員： 

申請補助經費：□ 是  □否   

實施

前概

況 

 

 

 

 

實際參與輔導人數表 

日    期 節    數 出席人數 日    期 節    數 出席人數 

      

      

      

      

      

      

      

學生 

學習 

執行

及 

成效 

評估 

（大略敘述實施輔導執行情形及輔導後學習情況，以 300 字為限） 

 

輔導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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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系、所課業輔導紀錄表 
○ ○○學年度○學期 

輔導方式：                                                

輔導日

期 

輔導時

間 

輔導人員(簽

名) 
參與課輔學生(簽名) 

    

    

    

    

    

    

    

    

    

    

    

    

    

    

    

    

    

 

填表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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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學務處對二一學生關懷追蹤表(影印使用) 

學務處人員姓名：               連絡分機：           日期：        

1/2學生姓名：             系級：              

    導師所瞭解學生「1/2」原因(可以複選)： 

     □ 興趣性向不合 

□ 學習效能問題 

□ 感情困擾 

□ 壓力適應問題 

□ 未用功--□1.沈迷電玩 

                □2.活動或外務過多 

                □3.時間管理問題及其他 

       

1.學務處人員除於接觸機會關懷外，是□否□可推動學生至諮輔組由諮商師

進行讀書策略量表評量。 

2.學生將出於□意願  □非意願前來諮輔組 

3.學務處人員□能□否運用影響力引導學生繼續跟諮商師晤談 

4.協助學生預約至諮輔組進行讀書策略量表評量時間： 

第一個優先時段：  星期     第  堂   

第二個優先時段：  星期     第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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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除單位內儲存作為業績報告外，請將電子檔 E-MAIL回傳或將紙本放信封內 擲送學務處

諮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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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課業輔導實施流程圖 

課輔機制
(系所)

執行計畫
(系所)

學生輔導機制
(學務處)

追蹤檢核
(學生課業輔導委員會)

經費補助
(教務處)

1.學習效能以外因素
2.不願參加課業輔導

願意參加課輔

成效評估
(系所)

預警
(教務處、學務處、系所)

申請

補助

回饋

各系、所針對因學習效能問題致前
一學期達二分之一科目不及格學生
配置教學助理實施課業輔導者

1.授課教師利用Office Hour 
提供課業諮詢。

2.授課教師於班級進行學習分組，由同
儕協助學習。

3.教學助理協助學習。
4.學長姐開設課輔課程。
5.系、所學生自行組成學習小組協助學

習。
6.導師於導師時間提供課業諮詢。
7.轉介學務處進行相關量表施測，協助

輔導對象瞭解自己學習情況。
8.其他可提昇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之方

式。

1.教務處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將前一學期成績
二一學生名單及成績，通知系、所主管、導
師、學生及學務處。

2.教務處應於第12週前，將期中考不及格學生
名單，通知各系、所主管、導師、學生及學
務處。

3.各任課教師不論是否進行期中評量，應於每
學期第12週前告知修課學生學習狀況。

4.各任課教師發現有學習狀況低落之學生應隨
時通知系、所，並由系、所轉知導師

5.導師針對前一學期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之導生進行關懷追蹤，填具「二一學
生關懷追蹤表」了解原因。

 

 

 


